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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6-012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

回避表决。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让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6年3月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在审议公司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集团”）

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顾伟、周卫平、吴卫华回避表决，

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

门会议预审通过该议案，同意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做的预计，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就相关议案将回避表决。

（二）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开展关

联交易；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物业租赁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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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同意调整公司 2025年度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前述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与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5 年年度上限
202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证券经纪服务收入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性，

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778.31
资产管理服务收入 303.92
承销保荐收入 436.74
财务顾问收入 28.30
投资咨询收入 175.29
期货交易手续费支出 156.93
保险费支出 17.37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认购国联信托发行的信托计划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性，

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73,110.00

信托计划收益分配 1,661.77

同业存放利息收入 21.88

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租赁收入 房屋出租收入不

超过 300 万元；房

屋租赁支出不超

过 7,259 万元，物

业相关服务支出

不超过 2,300 万

元。

0.00
租赁支出 4,160.21

物业及相关支出

1,610.67

注：2025年度房屋租赁涉及的使用权资产折旧 4,040.40万元、租赁负债利息支出 119.81
万元,对应租金支出为 4,157.27 万元。

2、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法人 2025 年年度上限
202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证券和金

融产品服

务

证券经纪服务

收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

模的不确定性，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79.65
其他 0.08

资产管理服务

收入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81

湖州佳宁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89

其他 5.38

财务顾问收入
无锡拈花湾文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8.30

投资咨询收入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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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服务费支

出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0.12

证券和金

融产品交

易

债券交易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

模的不确定性，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169,407.96

债券利息支出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79.00

购买基金产品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

3、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为关联自然人提供证券经纪服务取得收入 10.26万元，提供投资咨询服

务取得收入 8.43万元，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取得收入 3.85万元，支付关联自然人

认购公司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利息 0. 06万元。

（三）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与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

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经纪（含席位租赁）

服务、期货 IB服务、受托资产管理服务、

代销金融产品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承

销保荐服务、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私募

基金管理服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金融服务。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信托计划管理服

务、期货经纪服务、期货投资咨询服务、

商业保险服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

务。

因业务的发生

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卖

出回购交易；同业拆借、同业存放、银

行存款；交易关联方发行的信托计划、

理财产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证券

及金融产品；关联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

收益凭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质押

式报价回购交易等证券及金融产品；双

方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债券等固定收

益类产品交易。

因业务的发生

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关联方租赁公司物业。

公司租赁关联方物业，关联方提供相关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安保、水电等服务。

房屋出租收入

不超过 300 万

元；房屋租赁

支 出 不 超 过

9,009万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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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关服务支

出 不 超 过

2,300万元。

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国联集团及其联系

人发生的关连交易，按照公司于 2023年 12月与国联集团签署的《证券及金融框

架协议》《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确定的2024年至2026年年度上限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调整的

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的 2025 年及 2026 年金额上限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8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6号）、2025年 7月 25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5年度物业租赁及相关服

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号）。

2、与其他关联法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

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经纪（含席位租赁）

服务、期货 IB服务、受托资产管理服务、

代销金融产品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承

销保荐服务、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私募

基金管理服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金融服务。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基金管理服务、商

业银行存款服务、托管服务以及经中国

证监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

其他金融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

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买

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同业拆借、同

业存放、银行存款；交易关联方发行的

基金、理财产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等证券及金融产品；关联方认购本公司

发行的收益凭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等证券及金融产

品；双方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债券等

固定收益类产品交易。

因业务的发生

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3、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自然人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规定接受本公司

提供的证券经纪服务、资产管理服务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金融服务或认购本公

司的理财产品、收益凭证、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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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

企业名称：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6008095K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可

注册资本：868,913.0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经营范围：从事资本、资产经营；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贸易咨询；企业

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59.13%），无锡市国

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34.42%），江苏省财政厅（6.44%）。

2025年 9月 30日，国联集团总资产 3,103.08亿元，净资产 845.68亿元。2025

年 1-9月，国联集团营业总收入 212.27亿元，净利润 24.35亿元。2024年 12月

31日，国联集团总资产 2,221.14亿元，净资产 596.70亿元。2024年，国联集团

营业总收入 265.52亿元，净利润 35.09亿元。

国联集团成立于 1997 年 12月 16日，是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资设立并授予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资格的国有企业集团。国联集团直接及

间接持有公司合计 38.52%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根据前次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国联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能够按

照协议约定履约。

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包括：国联集团；国联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国联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重要上下游企业；

由国联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认定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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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集团相关企业中，与本公司业务往来较多主要包括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虹茂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锡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无锡国联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锡洲国

际有限公司等企业。

（二）其他关联法人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上述

已列明的关联方除外）。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

款第三项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自然人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国联集团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一）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费及佣金将按照适用法律法规，并参考当时价格，经公

平协商确定。

（二）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将以该类型证券和金融产品当时适用的市场价格或市

场费率经双方公平协商进行。

（三）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双方租赁物业的租金参考与相关租赁物业类似地段及规模之物业的现行市

场租金水平，并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二）相关关联交易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的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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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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